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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回购股份注销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8日召开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于2025年1月24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的

议案》，同意公司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732股股份予以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1,027,527,102股变更为1,027,526,370股。

● 回购股份注销日期：2025年3月12日

一、回购股份情况概述

（一）第一次回购

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并于2019年3月15日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12.72元/股，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公司本次回

购股份将全部用于股权激励计划（若公司未能或未能全部实施上述用途，未使用的

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根据公司2019年6月5日披露的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7），截至2019年5月31日，公司完成回购，实际回购公司股份5,990,809股。

2022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8

年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将上述回购股份的用途由“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股

权激励计划”调整为“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

（二）第二次回购

公司于2021年3月2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部分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1,500万股、不超过2,500万股，回购价格不超过

9.35元/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本

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

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根据公司2022年3月23日披露的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9），截至2022年3月21日，本次回购期限届满，公司总计回购公司股份24,

999,923股。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股份数量合计为30,990,732股。

二、回购股份的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2年4月8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的公司股份，员

工持股计划设立后，拟通过非交易过户等形式受让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有的

股票不超过30,990,732股。 根据参与对象实际认购和最终缴款的审验结果，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参与者实际认购公司股份30,990,000股。

2022年5月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

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30,990,000股股票已于2022年5月5日非交

易过户至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5月7日披

露的《关于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上述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后，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股份732股尚未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

三、本次注销股份的原因及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公司应当在披露回购结果公告后

三年内完成回购股份的转让，未使用部分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鉴于三年期限即将届满，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

股份732股予以注销，并相应变更注册资本。

公司于2025年1月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于2025年1月24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732股股

份予以注销，并相应变更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9日、2025年1月

25日披露的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第

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关于注销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

因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9）。 截至申报期满，申报期间公司未收到债权人对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项

提出异议，也未收到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四、股份注销安排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股份的注销申请，股份

注销日期为2025年3月12日，后续公司将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五、本次股份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027,527,102股变更为1,027,526,370股，

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份数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

（股）

比例

（%）

股份数

（股）

比例

（%）

有限售股份 0 0 0 0 0

无限售股份 1,027,527,102 100 -732 1,027,526,370 100

股份总数 1,027,527,102 100 -732 1,027,526,370 100

六、本次股份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回购股份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进行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投资者权

利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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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25年2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了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8号）。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亦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

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3月11日下午14: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3月11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3月11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3月11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二）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1号中铜大厦3222会议

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孔德颂先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82人，代表股份786,555,6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9.25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37,479,7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1.81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80人，代表股份149,075,9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440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80人，代表股份149,075,95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44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80人，代表股份149,075,9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4403％。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柴正龙先生、韩锦根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1.01�《选举柴正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4,116,27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2.06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636,5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8.1157%。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柴正龙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韩锦根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4,222,33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2.07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742,61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8.1869%。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韩锦根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中不存在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的情形，本次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事项完成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二）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货币类金融衍生套期保值业务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580,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60％；

反对749,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3％；

弃权22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100,7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58％；

反对749,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9％；

弃权22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3％。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朱宸以、张欣馨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1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华创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创证券”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25年3月12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

金新增华创证券为销售机构。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销售基金名称及代码

自2025年3月12日起，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本公司基金账户的开户

业务及下表中基金产品的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序号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

业务

转换

业务

费率

优惠

1 006932 平安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2 006933 平安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3 019591 平安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D 是 是 是

4 021507 平安CFETS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5 021508 平安CFETS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6 014081 平安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7 014082 平安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8 009721 平安中债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9 009722 平安中债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10 007859 平安5-10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11 007860 平安5-10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12 021970 平安5-10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是 是 是

13 009306 平安惠铭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是

14 007447 平安惠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15 022659 平安惠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16 015830 平安惠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17 015831 平安惠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18 004826 平安惠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19 022244 平安惠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20 022245 平安惠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是 是 是

21 017207 平安惠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否 是 是

22 017208 平安惠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否 是 是

23 004825 平安惠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是

24 008694 平安元盛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25 008695 平安元盛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26 008696 平安元盛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是 是 是

27 005754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28 005755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29 005756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是 是 是

30 010048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I 是 是 是

31 004827 平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32 004828 平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33 006851 平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是 是 是

34 008911 平安元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35 008912 平安元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36 008913 平安元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是 是 是

37 007017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38 007018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39 007019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是 是 是

40 007935 平安惠澜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41 007936 平安惠澜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42 002795 平安惠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43 009403 平安惠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44 003568 平安惠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45 021001 平安惠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46 021003 平安惠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是 是 是

47 700005 平安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48 700006 平安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49 005750 平安双债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50 005751 平安双债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51 022058 平安双债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是 是 是

52 016447 平安双盈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53 016448 平安双盈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54 022099 平安双盈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是 是 是

55 003024 平安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否 是 是

56 006717 平安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否 是 是

57 007053 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否 是 是

58 007054 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否 是 是

59 007055 平安季开鑫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否 是 是

60 007645 平安季享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否 是 是

61 007646 平安季享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否 是 是

62 007647 平安季享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否 是 是

63 000759 平安财富宝货币市场基金A 是 是 是

64 012470 平安财富宝货币市场基金C 是 是 是

65 000379 平安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A 是 是 是

66 010208 平安日增利货币市场基金B 否 否 是

67 003034 平安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A 是 是 是

68 015021 平安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C 是 是 是

69 003465 平安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A 是 是 是

70 007730 平安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C 是 是 是

71 022249 平安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D 是 是 是

72 006214 平安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 是 是 是

73 006215 平安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 是 是 是

74 005639 平安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 是 是 是

75 005640 平安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 是 是 是

76 005868

平安MSCI中国A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是 是 是

77 005869 平安MSCI中国A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 是 是 是

78 021183 平安中证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 是 是 是

79 021184 平安中证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 是 是 是

80 009012 平安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 是 是 是

81 009013 平安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 是 是 是

82 012698

平安中证新能源汽车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A

是 是 是

83 012699

平安中证新能源汽车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

接基金C

是 是 是

84 015894

平安中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A

是 是 是

85 015895

平安中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C

是 是 是

86 019598

平安中证港股通医药卫生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A

是 是 是

87 019599

平安中证港股通医药卫生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C

是 是 是

88 020781

平安富时中国国企开放共赢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A

是 是 是

89 020782

平安富时中国国企开放共赢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C

是 是 是

90 012475 平安优质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91 012476 平安优质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92 003032 平安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93 020137 平安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94 700003 平安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是

95 014460 平安品质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96 014461 平安品质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97 009661 平安研究睿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98 009662 平安研究睿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99 009878 平安低碳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100 009879 平安低碳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101 002988 平安鼎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102 020930 平安鼎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103 023194 平安鼎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是 是 是

104 001609 平安鑫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105 001610 平安鑫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106 007925 平安鑫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 是 是 是

107 011761 平安鑫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108 011762 平安鑫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109 022076 平安鑫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 是 是 是

110 015625 平安添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111 015626 平安添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112 023189 平安添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是 是 是

113 012902 平安添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是

114 012903 平安添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是

115 023364 平安添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是 是 是

116 010242 平安稳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否

117 010243 平安稳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否

注：同一产品各份额间不能相互转换。 定期开放型基金仅在开放期内办理申购、

赎回、转换等业务。

二、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

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

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 上述列表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每期最低

扣款金额以基金公告为准， 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基金公告要求的最

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

规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

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司网站的《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

活动解释权归销售机构所有，请投资者咨询销售机构。 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

额申购费率以及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 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

销售机构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销售机构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销售机构费率优

惠活动内容变更，以销售机构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513

网址：www.hczq.com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

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

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

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

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2日

关于平安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指

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

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和《平安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

简称“《基金合同》” 或“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平安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指

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触发了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基金管

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对本基金进行清算。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平安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平安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指数发起式

基金代码：A类份额：013873；C类份额：013874

基金运作方式：普通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2年3月1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基金合同终止的事由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 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数量和资产规模”中约定：

“《基金合同》 生效之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 若基金规模低于2亿元人民币的，

《基金合同》自动终止，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续基金合同期限。 ”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22年3月11日，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3年后的对应

日为2025年3月11日。若截至2025年3月11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规模低于2亿元人民

币，故触发上述《基金合同》约定的终止情形，《基金合同》自动终止，基金管理人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对本基金进行清算。

三、基金财产的清算

（一）2025年3月11日为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自2025年3月12日（含该日）起，本

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销售服务费等。

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前，本基金仍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运作。

（二）基金清算小组

1、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自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成立清

算小组，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2、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

组成。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职责：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

变现和分配。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三）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

出具法律意见书；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四）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6个月，但因本基金所持证券的流动性受到限制而

不能及时变现的，清算期限相应顺延。

（五）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六）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 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

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

例进行分配。

（七）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

证监会备案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公告于基金财产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5个

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进行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应当将清算报告登载在

规定网站上，并将清算报告提示性公告登载在规定报刊上。

（八）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 保存期限不低于法律法规规

定的最低期限。

四、特别提示

（一）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不再办理申购、赎回、定投等业务，本基金已自2025

年2月26日起暂停办理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基金自2025年3月12日

起不再办理赎回、转换转出业务，并且之后不再恢复。 敬请投资者注意。

（二）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平安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

创新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平安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可访问基金管理人网站(fund.pingan.

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00-4800）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

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2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杭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杭州银行”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25年3月12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

金新增杭州银行为销售机构。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销售基金名称及代码

自2025年3月12日起，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本公司基金账户的开户

业务及下表中基金产品的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

序号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

业务

转换

业务

费率优

惠

1 007758 平安乐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否 是 是

2 007759 平安乐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否 是 是

3 008596 平安乐顺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否 是 是

4 008597 平安乐顺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否 是 是

注：同一产品各份额间不能相互转换。 定期开放型基金仅在开放期内办理申购、

赎回、转换等业务。

二、重要提示

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

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

业务规则与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司网站的《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销

售机构所有，请投资者咨询销售机构。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以及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

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销售机构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销售

机构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销售机构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销售机构的活动公

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98

网址：www.hzbank.com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

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

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

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

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2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25年3月12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

金新增中信银行“中信同业+”金融服务平台为销售机构。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销售基金名称及代码

自2025年3月12日起，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本公司基金账户的开户

业务及下表中基金产品的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

业务

转换

业务

费率

优惠

1 007758 平安乐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否 是 是

2 007759 平安乐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否 是 是

注：同一产品各份额间不能相互转换。 定期开放型基金仅在开放期内办理申购、

赎回、转换等业务。

二、重要提示

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

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

业务规则与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司网站的《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销

售机构所有，请投资者咨询销售机构。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以及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

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销售机构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销售

机构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销售机构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销售机构的活动公

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8

网址：www.citicbank.com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

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

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

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

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2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新增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为申购赎回代办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的协议，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3月12日起增加以上机构

为如下基金的申购赎回代办券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上机构办理以下基金的申购赎回

业务。

序号 产品全称 基金代码 场内简称

1 平安港股通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960 恒生中国企业ETF

2

平安中证港股通医药卫生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159718 港股医药ETF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1、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62

网址：www.xyzq.com.cn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

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

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

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

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2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为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民商基金” )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25年3月12日起新增民商

基金为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5年3月12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民商基金办理下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

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

务

转换业

务

是否参加

费率优惠

1 008911 平安元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2 008912 平安元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3 008913 平安元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4 008694 平安元盛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5 008695 平安元盛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6 008696 平安元盛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7 009721 平安中债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8 009722 平安中债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9 007859 平安5-10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10 007860 平安5-10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11 021970 平安5-10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12 009306 平安惠铭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参加

13 015830 平安惠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14 015831 平安惠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15 018253 平安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16 018254 平安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17 003568 平安惠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18 021001 平安惠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19 021003 平安惠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20 010056 平安瑞兴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21 010057 平安瑞兴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注:�上表中同一产品不同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二、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

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

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 上述列表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每期最低

扣款金额以基金公告为准， 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基金公告要求的最

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

规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

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司网站的《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民商基金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

活动解释权归民商基金所有，请投资者咨询民商基金。 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

额申购费率以及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 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

民商基金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民商基金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费率优惠活动内

容变更，以民商基金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19-8699

网址：www.msftec.com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

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

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

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

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2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微众银行” )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25年3月12日起新增微

众银行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5年3月12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微众银行办理下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

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是 否 参 加

费率优惠

1 010056 平安瑞兴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2 010057 平安瑞兴1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3 007859 平安5-10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4 007860 平安5-10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5 021970 平安5-10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6 022550 平安瑞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7 022551 平安瑞利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注： 上表中同一产品不同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二、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

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

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 上述列表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每期最低

扣款金额以基金公告为准， 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基金公告要求的最

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

规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

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司网站的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微众银行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

活动解释权归微众银行所有，请投资者咨询微众银行。 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

额申购费率以及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 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

微众银行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微众银行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费率优惠活动内

容变更，以微众银行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84

网址：https://www.webank.com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

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

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

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

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2日


